附件 3


烟 花 爆 竹
经 营（零 售）许 可 证
审 查 书




申请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         乡(镇、街道)         

受理日期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





贵安新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制
填  写  说  明

1.烟花爆竹经营(零售)许可证审查书由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工作人员填写。
2.本审查书用钢笔、签字笔填写或者用打印机打印，字迹要清晰、工整。
3.本表格适用于对“申请”的审查；表中的“审查情况”栏填写“是” 或“否”；“审查意见”栏写“符合”或“不符合”，对不符合条件的在“备 注栏”简要说明情况。
4.发证机关可以根据需要，将未列入表中的审查内容附后，作为本审查书的辅助文字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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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店许可审查表
	序号
	审查内容
	审查情况
	审查意见
	备注

	1
	零售店是否符合辖区布点规划
	
	
	

	
2
	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是否经过安全培训考 核合格，且年龄在18周岁以上，60 周岁以下，身体健康，能够正常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。
	
	
	

	3
	是否按照相关规定购买安全生产责任险。
	
	
	

	
4
	上年度是否有非法违法或违规渠道采购、销售烟
花爆竹行为。
	
	
	

	5
	是否有不服从有关部门监管情况。
	
	
	

	
6
	零售店是否设置在集贸市场、展览(销)会、商场及车站等公众聚集场所内。
	
	
	

	
7
	零售店周边100米范围内是否有加油站等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生产、储存设施，以及铁路线等。
	
	
	

	
8
	零售店周边100米范围内是否有学校、幼儿园、医院、集贸市场等人员聚集场所。
	
	
	

	9
	相邻两个零售店之间的距离是否大于50米。
	
	
	

	
10
	零售店使用面积是否大于10平方米，且小于200平方米。
	
	
	

	11
	零售店是否在消防车辆可以顺畅到达的区域。
	
	
	

	
12
	是否设置在军事管理区、风景名胜区、文物保护
区等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内。
	
	
	

	
13
	是否设置在居民集中居住小区内，以及地下室、半地下室、桥下及涵洞内。
	
	
	

	14
	是否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。
	
	
	

	
15
	是否设置在其地下、室内或上方有输送石油、天
然气等易燃易爆物质管道的建筑物内。
	
	
	

	16
	是否设置在电压高于1kv的电力线路下方。
	
	
	



	
17
	零售店建筑物是否与其他场所联建，如有联建，是否满足规范规定。
	
	
	

	
18
	零售场所正上方房间是否作为营业场所、培训教室、会议室等使用，是否有人员住宿。
	
	
	

	
19
	是否将零售场所作为其他生产、经营和生活等场所的进出通道。
	
	
	

	
20
	零售场所与其他房间之间是否有楼梯或洞口相通。
	
	
	

	
21
	零售店建筑物是否为临时建筑物，如是，是否是独立设置。
	
	
	

	






现场审查人员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查时间：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乡(镇、街道)意见
	




负责人：


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(公章)

	



安监局(业务科)意见
	





负责人：

年      月      日   (公章)

	安监局意见
	




负责人：

年      月      日   (公章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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